
□碩士學分專班   □推廣教育學士學分班   □隨班附讀 
 

報名表 

大漢技術學院  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 
        

 

申請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注意事項 

1. 未繳交報名表者，視為未完成報名手續。 

2. 上課教室於開課當天公布學校網頁，不再另行通知。 

3. 若報名未達開班人數，於開班前通知並退還全額費用(匯入學員本人帳戶內) 

4. 洽詢專線:03-8210813(技術合作處)。 

5. 繳費:第一銀行花蓮分行 80110035213(匯款請登錄姓名) 

戶名:大漢技術學院(請在收據正本背面註明姓名及報名課程名稱) 

6. 繳交報名表(請連同收據正本郵寄或親自繳交至技合處) 

姓    名  性別 □男   □女 

照片浮貼處 

出生日期    年   月   日 身分證字號  

畢業學校  科 系 別  

服務單位  工作職稱  

通訊電話 

辦公室： 

 

家裡： 

 

手機： 

地 

 

址 

戶籍:□□□□□ 

 

通訊:□□□□□ 

身份別 
 □一般民眾   □推廣班舊生   □職訓學員   □樂齡學員   □日校學生 

 □進修部學生 □教職員     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(可複選) 

E - MAIL  

緊急聯絡人  關係  電話  

選 

 

課 

 

資 

 

料 

開課系所/班別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學分數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學分費合計  

收
費
標
準 

碩士學分專班：每學分收費 4,500 元 

推廣教育、隨班附讀學分專班：每學分收費 2,000 元 

參加推廣教育自費班舊學員，參訓費用及學費 9 折優待。 



簽   認 

1.本校保留開班權利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退費標準依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。 

3.學員報名資料，除提供學員個人外，亦得作為本校考試及相關研究、服務或

活動使用。 

4.若須退款，請提供本人帳戶: 

  銀行(郵局):                分行(分支): 

戶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帳號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身份證影本浮貼處（正面） 身份證影本浮貼處（反面） 

 

 

 

 

報名資料檢驗程序單：(以下請學員勿勾選或註記文字) 

  1.報名表審查 

□報名證件已齊 

 

□報名證件未齊 

出納組收費章 

  2.最高學歷證明影本(貼在本表背面) 

 

   3.照片 2 張(背面請寫姓名) 

   4.身分證影本(貼在本表正面) 

   5.繳費單(編號:               ) 

系主任核定 

 

 

(  年   月   日) 

覆 核  推薦人  


